
朱苏力:《赵氏孤儿大报仇》：复仇与法律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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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_E5_8A_9B__c122_485649.htm 人类历史的悠悠长卷

上，复仇曾普遍并且长期存在。尽管复仇已经在当今社会受

到国家法律的禁止，但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仍一如既往的感

动着今日的受众--从西方古希腊的《安提格涅》、《赫库帕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乃至近代名篇《基督山伯爵》

都牵涉了复仇这一经典题材。而在东方的中国，历史上最惊

心动魄的复仇故事似乎都发生在先秦时代，著名的如伍员鞭

尸、卧薪尝胆、荆柯刺秦以及本文用以示例的"赵氏孤儿"；

时值今日，中国两部享有盛名的芭蕾舞名剧《白毛女》和《

红色娘子军》，在淡化其"革命色彩"之后的艺术文本，仍然

讲述的是复仇的故事。 复仇主题在文学的世界范围内得以如

此丰富而持久的表现，其中必定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

的社会根源，值得研究者的深入探索。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考

察复仇来重新理解刑法及其它法律的缘起，复仇制度的核心

要素依然是实践中传统法律所必有的组成部分。从这个层面

上讲，复仇的研究探讨具有鲜明的法理学意义。 赵氏孤儿大

报仇》取材于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宫廷事变，其因果发展太

史公在《史记》中曾有过记载发挥。该剧故事发生在政治法

律制度的历史转折时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研究意义。它还

运用了生动的文学性描述，以至王国维先生曾称该剧"即列于

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具有很强的文学欣赏性。虽然较

之《史记》原文，《赵》剧强化了某些地方的戏剧性，但是

剧中主要人物程婴与公孙杵臼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强烈个



性已经有向市民化气息较浓的性格的趋向，并且将故事道德

化，使之落入奸臣当道，忠良受陷，幸得义士相助，最后忠

良后代雪冤报仇的民间故事老套，不失为败笔。但是，从社

会政治法律制度角度提出的社会学解说，或许仍能对文学作

品的社会构成有所启示。 分析复仇与法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

系，必然要求研究者首先充分理解复仇的背景和特点，为了

这一目的，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复仇与报复、自卫的关联和差

异，并由此出发，了解复仇的社会属性。在这里我们将报复

界定为受侵犯的生物个体出于生物本能而激发的对于侵犯者

的抗争和反击，它在生物界和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特别是

当利益受损时，人类表现出的下意识的反应更为明显，包括

情绪上的气愤和行动上对侵犯者的惩罚。 此种报复性反应，

是生物学的正常现象，是任何一种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

基本需要和本能。 复仇也是一种报复，但与自卫有着明显差

异，从行为的主动与被动上，行为目的的"自保"与"害他"上，

二者显著不同。在话语系统中，如现代刑法"正当防卫"的界

定中，其差别非常重要；但在行为主义视角，基于生物学的

分析话语系统来看，这种差别就并不重要：它们同是对侵犯

的回应，实际作用同是打击侵犯者，阻止侵犯继续，从而保

护自己--用博弈论的话语来说，这都是一方博弈者对不合作

者作出的符合理性的反应。 与作为一般概念的自卫相比，复

仇最外显的特点在于历时性，即强调先在的侵犯行为与后发

的复仇行为之间没有时间上的直接连续，这一点，从"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说法的流行便可窥一斑，《赵》剧中苦苦等待

复仇良机十五载的程婴亦是一例。复仇的另一个特点在于，

它是复仇者有意识施加的，往往经过处心积虑地谋营和安排



。复仇的意蕴之深，还在于对复仇行为（本能）的观念性和

意识形态的追认，即道德与正义的认同或筛选、装饰和剪裁

；而复仇行为的回应性和对称性也是衡量复仇的重要标准。

以上这一切，更证明了复仇基于本能而受社会文化因素的根

本性影响的特性。可以想象，如果程婴没有对赵武痛诉家史

，激发他的报复本能并加以文化意识上的诱导的话，报复的

激情也许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弱化，"相逢一笑泯恩愁"的现

象不知也会不会发生。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复仇是变量的过

程，如果以上我们分析的是单独个体活动范畴内的复仇活动

，那么，实际上，赵氏孤儿的复仇即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活动

，这就是复仇的残酷升级。人类生活在社会群体中，是在分

享了基因的亲属群体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因此会在共享基因

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以保护自身和分享（父

母保护子女）与协助分享（丈夫保护妻子）基因的群体成员

。复仇因此得到了更多文化的滋养，有了制度化的可能和必

要。文化的介入，使得侵略和复仇的规模、残酷性和时间长

度增加，同时，意味着和平共处的可能和必要性的进一步增

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理智因素的参与，复仇欲望产

生传递，由受害者后代实施，譬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同时，

假设屠岸贾知道赵氏孤儿的存在而为自身和家人时时警惕，

那么，他二十年来便时时处于无法逃避的精神惩罚中，而不

是传统的肉体惩罚。 理智因素的增加，意味着惩罚必须具有

相当的力度，才可能具有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在复仇现象中

体现为群体复仇，它又体现为一种当时社会公认的公道做法

，获得了当时的合法性（legitimacy），从而成为要求人们长

期遵循的制度，那么，赵氏孤儿就必须遵循这种做法。否则



，他就是不按规矩办事，就是违"法"。 而长时期，世界上采

取了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的责任制，个体主义以及相应的司

法责任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创造。从这种家族集团群

体内部的组织和纪律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最早的公共权力

的影子，甚或可以说是最早的行政司法制度雏形。因此，本

文仅想指出，法律制度的产生并非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从

人们血淋淋的生活中产生出来，人们要求的司法/正义，不过

是人类的报复本能的另一种说法。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这

一层面上仍然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加强法治（不是符号，而

是实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对今天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制

度也仍然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